
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实验室违规行为记分管理原则 
系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对未发生事故但存在安全隐患的部分不安全行为或已发生事故但损失轻微的违规行为采取记分管理，记分单位为实验室，累积记分周期（即记分周期）为 12 个月，满分为 12 分，从

1 月 1 日起计算。依据违规行为的严重程度，一处记分的分值为：12 分、6 分、3 分、2 分、1 分五种，见下表。 

序号 记分内容 计分值 备注  序号 记分内容 计分值 备注 

1 在开展加热、机械搅拌或通冷凝水等实验时，无人值守的（超过 15 分钟无人在场）  12 分/处    17 气体钢瓶未固定的 3 分/处   

2 晚上 23:00 至次日早上 7:00、节假日开展实验无人值守的（室温磁力搅拌、冻干等除外） 12 分/处    18 使用饮料瓶等存放试剂时，未撕毁原标签并粘贴新标签的 3 分/处   

3 化学废弃物倒入下水道、卫生间的 12 分/处    19 走廊等公共区域堆放除柜子和废液框（桶）外物品的 2 分/处   

4 违规操作导致安全事故，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 12 分/处    20 最后离开实验室时不关灯、不锁门的 2 分/处   

5 使用超期服役、故障或破损设备，造成事故的 12 分/处    21 试剂瓶敞口放置、叠放的 2 分/处   

6 未按照相关规定规范管理、使用剧毒品的 12 分/处    22 放置躺椅、养宠物的 2 分/处   

7 节假日或晚上 23:00 至次日早上 7:00 开展涉及合成反应、加工等实验，只有 1 人在场的 6 分/处    23 有机溶剂存放 2 周以上用量的 2 分/处   

8 白天出现漏水事故（水溢出室外）的 6 分/处    24 无人值守，电吹风插座未拔下的 2 分/处   

9 在不符合相应安全要求的场所或违规从事动物或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的 6 分/处    25 开空调时，门窗敞开的（如有特殊情况，则需事先申请审批） 1 分/处   

10 消防通道堵塞的 6 分/处    26 充电器使用后未拔下的(新增) 1 分/处   

11 使用油汀、电取暖器等违章电器的 6 分/处    27 水管未固定、老化或破损、串接的 1 分/处   

12 留宿实验室的 6 分/处    28 卫生不佳或台面脏乱、纸板箱、废旧物品等堆放的 1 分/处   

13 加热或放热设备（如烘箱、冰箱等）周围放置易燃易爆物品的 3 分/处    29 气体管路老化、无标识的 1 分/处   

14 消防通道不畅通的 3 分/处    30 容器无标签或标签不清晰的 1 分/处   

15 空开被挡的 3 分/处    31 实验区内水杯等与试剂混放的 1 分/处   

16 违章使用接线板：放置地上、串接、万用孔插座或空调/饮水机/烘箱等大功率设备无专用插座的 3 分/处    32 气体钢瓶无标识、标签的 1 分/处   

注： 
1. 实验室一次有两个以上违规行为的，应当分别计算，累加分值。相同违规行为出现多处的，均以

基准分的 2 倍为标准，不再重复记分。 
2. 记分周期内，实验室累积记分达到 12 分的，关停整顿一周。实验室课题组负责人、实验室安全

责任人和实验室的实验人员参加实验室安全规章制度和相关知识学习 2 学时。学习结束后，参加系安全

工作领导小组组织的实验室安全知识考试。考试合格的，按规定时间开放实验室。考试不合格的，继续

学习和参加考试直至合格。拒不参加学习，也不接受考试的，持续封门，并发放《高分子系实验室安全

限时整改通知书》。 
3. 记分周期内，学生个人累积记分达到 12 分及以上的，或累积记分达到 12 分所在实验室的学生，

或发生有直接责任的但未造成严重结果的安全事故，视情节轻重，责令书面检查，给予通报批评、减发

直至停发岗位助学金（导师部分）、取消评奖评优资格一次等处罚。 

4. 记分周期内，实验室安全责任人累积记分达到 12 分的，发放《高分子系公用房安全整改联系

单》。若未按要求进行整改，或整改不到位，或实验室在一年内两次达到 12 分的，开具《高分子系公

用房安全限时整改通知书》并通报批评，要求限时整改，直至安全隐患消除。实验室安全责任人每次

记分达到 12 分的，建议捐赠 1500-2000 元至高分子系安全管理基金。 
5. 因违反国家各级部门和学校有关规定导致实验室发生安全事故的，视职责履行情况和情节严

重，责令该公用房工作的安全责任人、研究所（实验中心）安全责任人和安全管理人作出书面检查，

给予通报批评、警告处分、1-2 年内各类评奖评优升职升级资格、次年岗位津贴 B 降一级等处罚。 
6. 对违规行为记分有疑议的，可向系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申请复议，经讨论决定予以维持、

变更或撤销相应记分。 


